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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 的 內 容

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表 明 不 會 就 本

公 佈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

何 責 任 。

(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(股 份 代 號 : 5 6 8 )

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四 月 八 日 舉 行 的

臨 時 股 東 會 投 票 結 果

茲 提 述 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(「 本 公 司 」 )日 期 為 二 零 二 六

年 三 月 十 三 日 的 通 函 (「 通 函 」)及 臨 時 股 東 會 (「 臨 時 股 東 會 」)通 告 (「 通

告 」 )。除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外 ，本 公 佈 所 採 用 詞 彙 與 通 函 中 所 界 定 者 具 有

相 同 涵 義 。

臨 時 股 東 會 的 表 決 結 果

臨 時 股 東 會 已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四 月 八 日 (星 期 三 )假 座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山

東 省 壽 光 市 文 聖 街 99 9號 會 議 室 正 式 舉 行 。根 據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，決 議 案

已 經 於 臨 時 股 東 會 上 以 投 票 方 式 表 決 。

董 事 會 欣 然 公 佈 ， 於 臨 時 股 東 會 提 呈 的 決 議 案 的 投 票 結 果 如 下 :

特 別 決 議 案 *
票 數 ( % )

贊 成 反 對 棄 權

1
審 議 及 批 准 關 於 《 發 行 H股

一 般 授 權 的 議 案 》

H股: 62,001
(74.88%)

A股: 238,402,100
(99.59%)

總計:238,464,101
(99.58%)

H股: 20,801
(25.12%)

A股: 748,200
(0.31%)

總計: 769,001
(0.32%)

H股: 0
(0%)

A股:235,100
(0.10%)

總計:235,100
(0.10%)

* 以 上 決 議 案 之 全 文 載 於 通 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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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 於 贊 成 上 述 決 議 案 之 票 數 超 過 三 分 之 二 ， 該 決 議 案 作 為 本 公 司 特 別

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。

於 臨 時 股 東 會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為 79 7 , 8 4 8 , 4 0 0股 ， 包 括

54 1 , 7 2 2 , 0 0 0股 A股 及 25 6 , 1 2 6 , 4 0 0股 H股 ，為 賦 予 股 東 權 利 出 席 臨 時 股 東

會 並 投 票 贊 成 或 反 對 決 議 案 的 股 份 總 數 。於 臨 時 股 東 會 日 期 ，本 公 司 ( i )
概 無 持 有 任 何 庫 存 股 份 （ 定 義 見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） （ 包 括 於 由 香 港 中 央

結 算 有 限 公 司 設 立 並 營 運 的 中 央 結 算 及 交 收 系 統 持 有 或 寄 存 的 任 何 庫

存 股 份 ），因 此 概 無 庫 存 股 份 的 投 票 權 已 於 臨 時 股 東 會 上 獲 行 使 ；及 ( i i )
概 無 待 註 銷 的 購 回 股 份 (故 就 臨 時 股 東 會 而 言 不 應 計 入 已 發 行 股 份 總

數 )。

概 無 股 份 賦 予 持 有 人 權 利 出 席 臨 時 股 東 會 但 根 據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第

13 . 4 0條 或 其 他 原 因 須 對 決 議 案 放 棄 投 贊 成 票 ，亦 無 股 東 根 據 香 港 上 市

規 則 須 於 臨 時 股 東 會 上 放 棄 表 決 權 。

出 席 臨 時 股 東 會 的 股 東 及 其 獲 授 權 的 受 委 任 代 表 持 有 合 共

23 9 , 4 6 8 , 2 0 2股 股 份 ， 佔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總 股 本 約 30 . 0 1%。 臨 時 股 東 會 乃

根 據 中 國 公 司 法 及 本 公 司 公 司 章 程 的 規 定 舉 行 。

概 無 人 士 曾 在 通 函 中 表 示 有 意 在 臨 時 股 東 會 上 投 票 反 對 載 於 通 告 的 決

議 案 或 放 棄 表 決 權 。

所 有 董 事 均 出 席 了 臨 時 股 東 會 。

根 據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的 要 求 ， 具 有 資 格 擔 任 本 公 司 審 計 師 的 外 部 會 計 師

事 務 所 致 同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（ 特 殊 普 通 合 夥 ） 於 臨 時 股 東 會 就 投 票 表 決

被 委 任 為 監 票 人 ， 負 責 點 票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
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
韓 高 貴

中 國 山 東

二 零 二 六 年 四 月 八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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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韓 高 貴 先 生 、 袁 瑞 先 生 、 王

濤 先 生 及 宋 廣 傑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黃 炳 德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； 以 及 獨 立

非 執 行 董 事 張 振 全 先 生 、 董 紹 華 先 生 及 張 秉 綱 先 生 組 成 。

* 僅 供 識 別


